
106年度「光電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發展計畫-推動產學合作建構工業基礎技術」

計畫徵求公告 

106.02.02修訂 

各位長官及學者教授，您好： 

    本專案計畫推動目標為遴選國內學術界中具高共通性、高技術規格、高產業

擴散效益及具潛在應用市場之工業基礎技術，藉由本產學媒合平台進行光電設備

開發。本計畫將透過學界量能進行先進光電設備領域相關之關鍵工業基礎技術研

究，媒合產學技術合作開發，以協助國內業者解決供應鏈技術之缺口。 

 

一、 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工業局，執行機關為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

展中心。 

二、 計畫徵求範圍： 

I. 光電設備： 

(1) Micro-LED生產設備、(2) Flexible LTPS整機相關設備、(3) Flexible 

AMOLED相關製程與設備、(4)大面積面板自動化相關製程與檢測設備、(5) 

光電智慧機械、(6) 光電製程(元件)相關電性及光學量測設備…等。 

II. 光電產業技術： 

(1) Micro-LED技術、(2) 巨量轉移（Mass Transfer）技術、(3)智慧穿戴顯示

技術…等。 

三、 徵求對象： 

1. 申請機構:全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2. 計畫主持人資格: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 

四、 申請及執行專案時程： 

1. 申請截止：計畫公開徵求後開始接受申請，106 年 03 月 06日(星期一)下

午 6 時前完成申請作業(將完整構想書以電子郵件方式傳寄給聯繫窗口)。 

2. 本專案計畫配合經濟部計畫時程，執行期程為七個月(106 年 04月 01日起

至 106 年 10月 31號止)。 

  



五、 經費說明： 

本計畫預算來源由經濟部工業局「光電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發展計畫」編列

年度預算支應。提案單位於提案時編列計畫總經費，由審查委員調整並核

定提案總經費，每案之申請經費上限金額為新臺幣 60萬元。 

 

六、 專案計畫申請資格： 

1. 本專案計畫由學界洽詢合作廠商開發意願，採直接「研提具廠商合作同意書

之完整構想書」進行申請，合作廠商之資格限定及相關進行時程分述如下。 

2. 廠商資格須符合： 

(A) 依公司法設立之民營製造業(需有工廠登記證)或光電產業相關之技術服

務業。 

(B) 申請公司或其負責人均非銀行拒絕往來戶，且其對主管機關違約之舊案

財務無責任未清者。 

(C) 申請公司實收資本額超過(含)新台幣 2,000萬元。 

(D) 申請公司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3. 本專案計畫受理期限與計畫相關資訊將公告於計畫辦公室網站  

(http://www.mirdc.org.tw/news/News01_detail.aspx?Type=0&cond=1632&Sourc

e=0&sty=02)。 

4. 完整構想書格式(如附件一)依規定辦理，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

理。 

5. 台灣企業已能自主開發或販售之技術相近開發計畫，將不獲得推薦。 

6. 本專案計畫將遴聘業界專家，成立專業審查委員會，進行計畫書審查作業，

依審查分數高低擇優錄取開發案共 3案(含)。 

  



7. 全程作業流程 

 

七、 專案計畫聯絡資訊： 

 

光電及半導體設備產業發展計畫： 

主持人：吳春森 處長(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聯繫窗口：張瑋才 博士 

聯絡電話 (07) 695-5510#357 

E-mail：wtc1013@mail.mirdc.org.tw 


